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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26            证券简称：山东威达            公告编号：2018-021 

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苏州德迈科电气有限公司 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上市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21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苏州德迈科电气有限公司 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议案》。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 收购苏州德迈科电气有限公司股权基本情况  

（一）股权收购的基本情况  

苏州德迈科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迈科电气公司”）2012年1月6日在江苏省昆山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成立，注册地址：苏州昆山市张浦镇建德路405号；法定代表人：黄

建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3588461202D；注册资本10,000.00万元。 

截止2015年12月31日股东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黄建中 6,000.00 货币 60.00% 

吕乃二 500.00 货币 5.00% 

王炯 400.00 货币 4.00% 

吴永生 400.00 货币 4.00% 

乐振武 500.00 货币 5.00% 

上海中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200.00 货币 22.00% 

合计 10,000.00 - 100.00% 

经营范围：电气控制、自动化和信息化系统咨询、设计、开发、集成、技术服务；智能

电气控制柜、高低压开关成套设备、输配电设备及各类智能元器件的研发、制造、销售、技

术服务；物联网技术服务；物联网技术和物流自动化设备的研发、制造、销售、技术服务；

机电安装工程承包；电子电气产品、机电设备、仪器仪表、五金交电、电线电缆、计算机软

硬件、通信设备的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本公司于2015年11月17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以及2015年12月8日召开

的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议案，并于2016年3月10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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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2016】462号《关于核准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向黄建中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本公司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黄建中、吕乃二、王炯、吴永生、乐

振武、上海中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的德迈科电气公司100%的股权。以上海

东洲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沪东洲资评报字［2015］第0755156号《企业价值评估报告

书》确认的评估值为基础，经与各方协商后，交易价格确定为36,500.00万元。 

2015年11月30日，本公司与黄建中、吕乃二、王炯、吴永生、乐振武、上海中谷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合称“乙方”或“业绩承诺义务人”）就德迈科电气公司股权

转让事项签订《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苏州德迈科电气有限公司100%

股权协议》。乙方承诺：德迈科电气公司实现经审计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2015年不低于1,705万元，2016年不低于2,100万元，2017年不低于2,675万元，

2018年不低于3,520万元，四年累计不低于10,000万元。 

承诺期届满，由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当期的实际盈利数与承诺利润数的

差异情况进行专项审计。经审计，如果每一考核年度德迈科电气公司实际实现合并报表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低于当年度承诺净利润，则业绩承诺义务人应按以

下顺序进行补偿： 

1、业绩承诺义务人首先以其本次重组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进行补偿，本公司将以总价

人民币1元的价格回购应补偿的股份数量。股份补偿数的计算公式为: 

当期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

补偿期限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拟购买资产交易作价－累积已补偿金额。 

当期应当补偿股份数量=当期补偿金额/本次股份的发行价格。 

计算结果<0，按0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2、如业绩承诺义务人在本次重组中合计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总数仍不足以补偿的，由业

绩承诺义务人进行现金补偿。现金补偿金额计算如下: 

应补偿的现金金额=不足补偿的股份数量×发行价格； 

其中，不足补偿股份数量=应补偿的股份数-已补偿的股份数。 

3、若执行业绩补偿，则吕乃二、乐振武按在德迈科的原持股比例计算应补偿股份及补偿

现金，由黄建中代为补偿。 

（二）股权收购的审批情况  

本次股权收购经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及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  

（三）购入股权的交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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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6年4月18日，德迈科电气公司工商变更登记已办理完毕，股权转让双方已完成股

权交割。  

二、 购入资产2017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一）购入资产业绩承诺情况  

乙方承诺德迈科电气公司实现经审计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2015年不低于1,705万元，2016年不低于2,100万元，2017年不低于2,675万元，2018年不

低于3,520万元，四年累计不低于10,000万元。 

（二）购入资产2017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德迈科电气公司2017年度财务报表业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德

迈科电气公司2017年度合并净利润为2,782.40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2,710.08万元。 

（三）结论  

德迈科电气公司已实现2017年度的业绩承诺。  

三、本事项的批准 

本事项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18年4月21日批准。  

特此公告。 

 

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 年 4 月 24 日 




